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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公司子公司成都巴莫与亿纬锂能签订《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约定协议期限内，由成都巴莫匈牙利工厂向亿纬锂能供应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合计约

12.78万吨

合同生效时间： 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签订的协议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待正式批

量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具体订单情况以及收入确

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变

化等因素影响，可能会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实际销售数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协议就涉及产品的规格、质量及产能保障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在履约过程中，可能存在未及时供货、产品质量不达要求等情况，导致公司承担违约及

赔偿责任。

3、本次签订的协议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成都巴莫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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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巴莫”）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纬锂

能”）签订了《产品供应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5

年期间，成都巴莫匈牙利工厂预计向亿纬锂能匈牙利工厂供应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合计

约12.78万吨，其中，2027年-2031年供货约12.65万吨。前述产品预计销量均为初步约定，

最终销售数量以双方后续签订的采购订单为准。

上述协议订立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已按公司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341221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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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作及本协议外，公司与亿纬锂能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买方）、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卖

方）

2、供货产品：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3、生产产地：本协议项下的超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需在成都巴莫匈牙利工厂生产

4、协议期限及数量：本协议的有效期为自签订之日起至2035年12月31日止，有效

期限内供货数量合计约12.78万吨，其中，2027年—2031年供货约12.65万吨。

5、产品价格：按协议约定的定价机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由

双方协商确认

6、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是公司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也是公司产业一体化的龙头。本

次与亿纬锂能签订大圆柱电池材料相关产品供应协议，聚焦欧洲高端车企新一代电池平

台配套需求，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在提升公司锂电新能源材料市场占

有率的同时，持续深化“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一体化发展优势，助力公

司深度嵌入欧洲电动汽车产业链，依托大圆柱电池技术迭代机遇强化产业链协同，进一

步增强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与全体股东利

益最大化目标。本协议对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待正式批量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将根据具体订单情况以及

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本合同/

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变

化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实际销售数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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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2、本次签订的协议就涉及产品的规格、质量及产能保障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在履约过程中，可能存在未及时供货、产品质量不达要求等情况，导致公司承担违约及

赔偿责任。

3、本次签订的协议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6 日


